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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由于机关效能督查的相应职
能设在纪委监察部门， 因此在地
方纪委的官方网站上往往都设
有网上举报平台 。 但记者连续
数天点击金华市纪委主办的金
华廉政网 ， 却发现网站无法打
开 ， 似乎是遇到了技术问题 。

在金华市政府门户网站———中
国金华网上 ， 记者在网页左下
角找到了不十分明显的 “ 作风
建设 ” 栏目 ， 点击进入后发现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举报 ，

但没有公开的反馈信息。

义乌廉政网倒是能打开， 网
站上也公布了举报邮箱， 但让人
不解的是， 记者几天内多次打开
这个网站， 尽管网页内容在更新，

但 网 站 显 示 的 时 间 却 永 远 是
“

2010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

8

月
15

日晚， 针对采访中遇
到的义乌市燃气管理处和综合行
政执法局的效能和工作作风问
题， 记者根据网上公布的效能举
报邮箱， 向当地监管部门发送了
一份情况反映。 第二天， 记者的
邮箱收到了邮件回执， 显示该电
子邮件已经被查看。 我们将继续
跟踪当地效能办的处理情况， 看
看效能办的“ 效能” 究竟如何。

同样是“ 效能网”，差别咋这么大呢
记者“扫描”各地网上投诉平台发现冷热呈现两极

本报将继续关注这种现象

今年年初，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全省各级机关开展“ 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在
全省各级机关开展以“ 治庸治懒、提能增效、狠抓落实”为重点，以勤政、廉政、善政为目标的“ 深化作风建设年”活
动。 继续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正是深化作风建设的一项内容。

日前，记者对我省各地作风和机关效能监管部门的网上举报投诉平台进行了一次“ 扫描”，发现在网络日益普
及的今天，许多地方纷纷利用网络这一便捷的平台作为监督窗口和沟通渠道，但也有些地方似乎并不重视这个阵
地。

■本报记者史诗

温州的网民如果遇到机关工作人员
作风懒散、服务态度差、应该办理的事不
办理这些事，有一条最有效的举报途径，

就是到温州作风建设网上去投诉， 这在
当地被称为“ 晒作风”。

今年
3

月，温州开通了这个网站。 通
过网站， 网民既可以及时了解作风建设
的通报信息、工作简报，也可以对不良作
风问题进行在线举报。

记者登录该网站后发现， 这里信息
很新鲜，更新很及时。 如最近当地群众十
分关注的部分干部参与高尔夫球协会的
事件，网站就有连续性的信息更新。

这个网站的网上投诉平台更让人耳

目一新 ：不仅有网民投诉的内容 ，而且
每件投诉都有监督部门的办理意见回
复， 交办时间、 投诉转到哪个部门处理
一目了然，甚至连相关部门的答复都全
文刊登。

今年
7

月
8

日，有网友反映，他
18

岁
的妹妹在乐清失踪。 在收到妹妹发给他
的“ 被人控制在乐清某处”的短信后，他
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请求解救。 该派出所
却答复：不够立案标准。 尽管最后解救成
功，但网友认为该派出所存在失职，要求
乐清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发帖次日， 温州市作风办将它列为
“ 作风投诉拟办单

185

号”来处理，并转到

温州市公安局核实。 经温州市公安局调
查，情况基本属实，对相关责任人分别作
出了辞退、调离原工作岗位、内部处罚记
分等处理，派出所被通报批评，所长、指
导员分别受到诫勉谈话。

为了解决网友“ 晒”出来的问题，有
关部门还设定了处理时限： 一般性的投
诉咨询事项， 承办单位应在

5

日内办理
完毕；复杂投诉咨询事项，承办单位应在
30

日内办理完毕；如不能按期办结，承办
单位须提前说明理由， 并报告办理进展
情况。 除了网上互动，职能部门每一次效
能和作风检查的结果也及时在网上向社
会进行通报。

温州网上“ 晒作风”晒出清风

记者浏览了我省多个地方的政府效能和作风监
督网站后发现， 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重视网上举报
投诉的， 许多地方的网上投诉反馈平台设在纪检监
察网站中， 也有的是在地方政府的门户网站设立专
门的效能和作风监督举报平台。

湖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了有关效能建设投诉
的专栏，记者发现来网上反映情况的网友不多，今年
只显示出有

4

条网上投诉。尽管显得有些冷清，但是
每件投诉都有处理回复， 最近一条投诉是一名网友
在今年

6

月
6

日反映的职业病情况， 从反馈情况来
看，事情已经得到圆满处理，这位网友得到了相应的
赔偿。

衢州机关效能
110

网站的“ 民情热线”很热。 不
仅举报信息多，而且反馈及时。

8

月
16

日近
23

时上
传的一条群众对拆迁问题的举报， 第二天傍晚就有
了明确回复：“ 拟于近日举行约访活动。”而且从显示
的时间来看，工作人员回复这条举报时，已经过了下
班时间。

绍兴市在政府门户网站上也有专门的机关效能
投诉页面， 不过投诉内容和办理情况没有进一步的
显示。网站另外开设了网上互动的“ 民声回音”栏目，

这个栏目既有网民的反映内容又有职能部门的回复
信息，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

在各地的效能作风监督网站中， 舟山效能投诉
网的细致程度令人称道。 这里把投诉和咨询进行了
分类，每件投诉咨询在给予明确回复之后还设有“ 投
诉咨询人评价”，请投诉咨询人对回复情况“ 打分”。

如果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平台，不知道怎么填写，没关
系，网站醒目位置有“ 投诉帮助”。

不少“ 效能网”很有效能 有的“ 效能网”时间定格

义乌廉政网的时间一直停留在今年2月4日

52省道岚头岭至汇田大桥段改建工程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52

省道岚头岭至汇田大桥段改建工程起
点位于原

52

省道与沈北线交叉口南侧， 终点
位于景宁县汇田大桥北侧桥头，全长

6.705km

，

全线中桥
78.08m/1

座，大桥
2050.56m/6

座，隧
道

2635m／1

座。 现对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实行资格后审，主要工程数量及资格审查
条件 （ 最低要求） 详见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
Http://www.zmctc.com

、浙江交通网
http://www.

zjt.gov.cn

施工招标为
1�

个标段，主要内容：路基，路
面，桥涵，隧道，绿化等工程。 计划施工工期

30

个月，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监理招标为
1

个合同段，主要内容：路基、

路面、桥涵、隧道、机电、交通安全设施、绿化、

房建工程等施工全过程及缺陷责任期监理，监
理服务期为

60

个月。

2.投标人资格要求：
施工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并有类
似工程业绩，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监理合同段：投标人应具备交通运输部核
发的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并在监理业绩、

监理人员、试验检测能力和履约信誉等方面满
足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

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
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
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
均按废标处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均不属于本条规定的“ 母
公司”，其一级子公司可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

但同属一个一级子公司的两个及两个以上二
级子公司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均按
废标处理。

3.招标文件的获取：
2010�

年
8

月
19

日至
2010

年
8

月
25

日（ 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

00

时
至

11

：

30

时，下午
14

：

00

时至
16

：

30

时（ 北京时
间，下同），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杭州市

曙光路
140

号五环广场东环
302�

室） 持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
件、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仅适用于施
工标段）、单位介绍信、《 浙江省重大建设工程交
易登记手册》经办人身份证，交易手册及上述资
料复印件一套购买招标文件。

未取得交易登记手册的投标人，应在购买
招标文件前先办理好承包人交易档案登记手
续，交易档案登记申办事项，请登录浙江重大
工程交易网

(Http://www.zmctc.com)

。

4.联系方式：
联系人：魏壮贤
电话：

0571-87831856 13989835253

2010年8月19日


